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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村区人民政府

关于对住宅区进行命名的通知

周政字〔2025〕18号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周村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各部门，驻周各行政企事业单位：

根据国务院《地名管理条例》《山东省地名管理办法》和《淄博市地名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结合我区实际，按照“尊重历史、符合习惯、体现规划、好找好记”的命名原则，对住宅区进行命名。现将其名称、范围、建设内容等通知如下：

民安里。该项目位于周村区永安街街道办事处。由淄博周村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开发建设，青建集团股份公司、淄博盛世建安有限公司承建，用地性质为城镇住宅用地。项目四至为：周村区兰雁嘉园以西、环卫局宿舍以南、北长行街东侧沿街房以东、焊业幼儿园以北地段。该项目共建设住宅楼10栋，总计372户。项目开工日期为2019年3月，于2021年11月24日交付使用。“民安里”，“民”指居住于此的民众、居民，“安”代表安全、安宁、安稳，“民安”取“民生安康、居业和顺”之意，寄托对居民生活安定、福运顺遂的期许，故名。
周村区人民政府

2025年11月11日

（此件公开发布）

周村区人民政府

关于做好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的通知

周政字〔2025〕19号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周村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省政府、市政府关于开展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部署要求，扎实做好我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强化组织领导

成立周村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以下简称普查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和领导全区农业普查工作，协调解决普查中遇到的重要问题。普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按照各自职能，各负其责、通力协作、密切配合、信息共享，协同做好普查工作。区财政局负责协调落实普查所需的经费事项；区发展改革局负责协调普查涉及的固定资产投资保障方面事项；区统计局、区委宣传部负责协调开展普查宣传动员工作；区自然资源局、周村规划管理办公室负责提供普查所需的最新规划信息及相关地图影像资料；区农业农村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提供部门掌握的行政记录和有关资料并协助开展普查工作，参与普查方案制定、相关数据审核评估及资料开发应用等；区公安分局负责提供涉及农村住户、户籍人口底数事宜；其他成员单位根据需要及时准确共享部门资料信息，配合做好相关普查工作。
组织开展周村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查清我区“三农”基本情况，掌握农村土地流转、农业生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规模化和产业化等新情况，对科学制定“三农”政策、促进我区实现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各镇（街道）和周村经济开发区要高度重视，加强对普查工作的统筹协调，认真做好本辖区农业普查的组织和实施工作。同时注重发挥好村（居）民委员会作用，广泛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并认真配合做好普查工作。

二、严格普查对象、范围等工作要求

按照国务院部署要求，本次农业普查的对象、范围、内容、时间为：

（一）普查的对象：农村住户，包括农村农业生产经营户和其他住户；城镇农业生产经营户；农业生产经营单位；村民委员会；镇人民政府。

（二）普查的行业范围包括：农作物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农林牧渔服务业。

（三）普查的主要内容包括：农业生产条件、粮食和大食物生产情况、农业新质生产力情况、乡村发展基本情况、农村居民生活情况等。

（四）普查的标准时点为2026年12月31日24时，时期资料为2026年年度资料。

三、做好普查经费保障

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所需经费，由各级财政分级负担，列入相应年度财政预算，确保按时拨付到位。其中，普查用手持移动终端要在充分利旧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做好测算，购置经费除省级负担外其余由市、区两级财政共同负担，及时拨付。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以下简称“两员”）报酬由市、区两级财政共同负担，要合理确定“两员”报酬标准及负担比例，不得将负担下移，不得拖欠。

四、严格普查纪律

（一）坚持依法普查。所有普查对象须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全国农业普查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按时、如实地填报普查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虚报、瞒报、拒报、迟报，不得伪造、篡改普查数据。普查工作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普查对象身份的资料，不得对外提供、泄露，不得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
（二）确保数据质量。各级普查机构要建立健全普查数据质量控制体系，明确人员分工，落实职责任务，对普查培训、摸底、登记、审核、验收等各个环节实行严格的质量管理，确保普查数据真实、准确、完整。

（三）创新调查手段。要注重加强现代化调查手段的应用，切实减轻基层负担，充分利用卫星遥感、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准确测量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查清设施农业状况；采取网上填报与手持移动终端现场采集数据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普查，促进普查手段数字赋能。

（四）做好宣传引导。各级普查机构要会同宣传部门，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广泛深入地宣传农业普查工作的重要意义和要求，引导广大普查对象依法配合普查，为普查工作顺利实施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

附件：周村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

周村区人民政府

2025年11月24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

周村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

组成人员名单

组      长：李晓红  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区长，文昌湖省级旅游度假区党工委

                    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常务副组长：高  扬  区政府副区长

副  组  长：王晓峰  区政府办公室主任

            徐新波  区发展改革局局长

            吴振峰  区财政局局长

            梁  雁  区农业农村局局长

            郭  晨  区统计局局长

成      员：于  龙  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服务中心主任

            崔文慧  区教育和体育局副局长

            孙  刚  区公安分局副局长

            朱丽娟  区民政局党组成员、四级主任科员

            聂  敏  区司法局一级主任科员

            段红芳  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薛  刚  区自然资源局副局长

            冯  涛  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魏国栋  区水利局副局长

            孙继洲  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杨  洋  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四级主任科员

            蔡海英  区卫生健康局党组成员、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中心主任

            王  伟  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党组成员、二级主任科员
            李  峰  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

            田  明  区统计局党组成员、二级主任科员

            丁  宁  区统计局党组成员、统计普查调查中心主任

            张  惠  区医疗保障服务中心副主任

            张兴国  区融媒体中心副主任

            宋振銮  周村规划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统计局，负责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郭晨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领导小组不作为议事协调机构管理，工作任务完成后即行撤销。

周村区人民政府

关于公布周村区第八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通知
周政字〔2025〕24号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周村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精神，加大我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力度，2025年深入挖掘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按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评审标准，组织有关专家对各镇、街道和各有关单位的申报项目进行认真审核和科学评定，初步评选出周村区第八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项目57项，予以公布。

各级各有关部门单位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认真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切实做好我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保护、传承和管理工作，促进我区文化建设，更好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附件：周村区第八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共计57项）

周村区人民政府

2025年12月15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

周村区第八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
（共计57项）
	一、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共计3项）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1
	周村硬气功
	淄博市周村区武术协会

	2
	太祖长拳
	淄博创城之光文化产业

有限公司

	3
	郭家拳
	南郊镇郭米新村

	二、传统美术（共计4项）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4
	淄博书画装裱制作技艺
	周村德艺斋书画社

	5
	草虫画
	周村区锦灰堆展览馆

	6
	无底胎仿点翠制作技艺
	淄博荷衣坊汉服汉礼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

	7
	金丝凤钗头制作技艺
	淄博荷衣坊汉服汉礼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

	三、传统技艺（共计41项）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8
	恋恋糕点传统制作技艺
	山东恋恋食品公司

	9
	淄博烤梨制作技艺
	山东国辣食品有限公司

	10
	周村口福居鱼制作技艺
	周村口福居活鱼馆

	11
	周村芥梗咸菜制作技艺
	周村区文化馆

	12
	万蚨祥茶制作技艺
	春和祥茶馆

	13
	淄博印泥制作技艺
	周村区文化馆

	14
	味真酥锅制作技艺
	周村味真羊肉店

	15
	周村水晶菊花煎包
	周村区文化馆

	16
	周村解郁丹传统制作技艺
	周村区文化馆

	17
	淄博飞狮毛巾织造技艺
	淄博飞狮毛巾有限公司

	18
	淄博蓝印花布印染技艺
	淄博职业大学

	19
	淄博卤煮制作技艺
	周村段家煮锅

	20
	周村风筝制作技艺
	周村区老年人体育协会

	21
	淄博打铁花制作技艺
	铁魂盛典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2
	淄博菜肴制作技艺（葱烧海参制作技艺）
	青岛小海鲜

	23
	周村蛤蜊炒鸡技艺（鸿运蛤蜊鸡传统制作技艺、锦巷蛤蜊鸡传统制作技艺）
	周村鸿运蛤蜊鸡店、

      周村锦巷蛤蜊鸡店

	24
	沈家兔肉丸子制作技艺
	周村溢香居饭店

	25
	周村钟表修复技艺
	周村区文化馆

	26
	岳川小饼制作技艺
	周村岳川食品厂

	27
	长龙灌汤包制作技艺
	周村长龙灌汤包铺

	28
	乡香伯蚕蛹制作技艺
	淄博乡香伯食品有限公司

	29
	古法琉璃珠制作技艺
	周村区若雨轩玻璃工艺店

	30
	化熙府白酒酿造技艺
	淄博化熙府酿造有限公司

	31
	许氏传统蒸包制作技艺
	周村誉原蒸包店

	32
	肉烤制技艺（梦三关传统烧烤制作技艺、周村传统肉烤制技艺）
	山东梦三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周村崔先生烧烤美食店

	33
	清煜本草手工皂制作技艺
	山东亿宁新材料研究院

有限公司

	34
	豆腐脑制作技艺
	淄博群梓餐饮有限公司

	35
	周村古法绿豆糕制作技艺
	周村绿木木食品坊

	36
	周村煎饼制作技艺
	周村区文化馆

	37
	义盛永老瓮酱油酿造技艺
	淄博义盛永酿造有限公司

	38
	潘氏香肠制作技艺
	周村区文化馆

	39
	知味斋传统肉食制作技艺（知味斋香肠制作技艺、知味斋丸子制作技艺、知味斋酱牛肉制作技艺）
	山东知味斋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40
	知味斋肉火烧制作技艺
	山东知味斋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41
	传统肉食制作技艺（潘氏徽州丸子制作技艺、张氏酱牛肉制作技艺）
	周村区文化馆、

润广清真食品有限公司

	42
	儿童辅食制作技艺（果蔬粉制作技艺）
	周村七彩虹亲子俱乐部

	43
	和香传统手工技艺
	淄博了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四、传统医药（共计8项）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44
	孟氏筋骨疼痛外敷散传统技艺
	周村孟氏医堂理疗馆

	45
	信氏禅拍技法
	周村根本源健康管理服务部

	46
	锋缘世家膏方制作技艺
	淄博锋缘世家药业有限公司

	47
	解氏针灸疗法
	淄博杏坛新科职业技能

培训学校

	48
	王氏针刺疗法
	兰梅堂理疗康复中心

	49
	燕式呼吸正骨法
	周村区天一正骨推拿馆

	50
	齐地民间按摩术
	周村李氏跃中医诊所

	51
	裴氏古酒熏蒸疗法
	淄博脉迪古方健康管理

有限公司

	五、民俗（共计1项）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52
	一品尚书宴
	金凯悦餐饮公司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调整公布周村区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

成员名单的通知
周政办字〔2025〕13号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周村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根据教育部专门学校建设和专门教育的有关工作要求，经区政府研究，决定对周村区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成员进行调整，现将调整后的人员名单公布如下：
主  任：赵彩霞  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贺迎东  区政府副区长、区委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委员会书记（兼）

副主任：陈奇聚  区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书记、区教育和体育局局长

        霍志勇  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成  员：董  涛  区委政法委副书记、区社区治安综合治理服务中心主任

        孙  煜  区法院副院长

        林  倩  区检察院党组成员、检察委员会副科级专职委员

        王  鹏  区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委员、区教育和体育局党组成员、教育事业

                服务中心主任
        孙  刚  区公安分局副局长

        周军章  区民政局副局长

        宋慧媛  区司法局副局长

        张玉清  区财政局党组成员、财政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段红芳  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刘晓辉  区关心下一代工作服务中心主任

        刘德胜  区青少年事业发展中心主任

        刘  冉  区妇联副主席

        张  辉  丝绸路街道车站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社会专家）

        丁文成  区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法律专家）

        毛新普  周村区第二中学校长（教育专家）

        张建芬  周村区人民医院心理咨询专家（心理专家）

该委员会作为专业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区教育和体育局，承担委员会日常工作，负责联络协调、提出工作建议、督办委员会议定事项等。办公室主任由王鹏同志兼任。组成人员如因工作原因等发生调整的，相关成员单位要及时将调整后的名单向区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办公室报备。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11月13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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